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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平潭岛东北部，濒台湾海峡，西

与松下镇相望。风电场海域理论海图水深在 37-38m 之间，场址中心离岸距离约 35.8km。

2023 年 4 月，本项目取得了福建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附件 7）。项目

11 台风机位置和桩基结构未发生变化，风机选型有所调整。另外，项目在建设施工过

程中，根据海缆连接回路容量和海缆延长至长乐 A 区海上升压站施工方案，对 35kV

海缆路由实际敷设路径进行调整。35kV 海缆铺设长度发生变化，用海面积增加。 

根据施工方案，原报批方案共 11 段 35kV 海缆，本项目变更后风机位置、桩基形

式和海缆段数均未变化，除 4 段 35kV 海缆无变化外，延长 4 段，调整 3 段（新增 3

段，删除 3 段）。长度由原来的 12.4km 变更为 21.2km，总用海面积由 41.7271hm2 变

更为 60.6555hm2。机型由 5 台 8MW 风机和 6 台 10MW 风机变更为 4 台 8MW、5 台

10MW、1 台 13MW 和 1 台 16MW，总装机容量由 100MW 调整为 111MW。 

 

图 1.1-1a 项目用海范围变更前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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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项目用海范围变更前后示意图（叠置） 

风电场场区位置不变，仍位于长乐 A 区南侧海域。本工程共布置 4 回 35kV 海底

电缆，总长度 21.2km。场址布置 4 台 8MW、5 台 10MW、1 台 13MW 和 1 台 16MW

海上风电机组，轮毂高度分别为 114m、118m、130m、154m，叶轮直径分别为 175m、

185m、211m、252m，装机容量 111MW。风机基础形式为三桩导管架-吸力筒结构。 

本项目风电场年上网电量为 39782.08 万 kWh，风电场年等效负荷小时数为 3978h，

容量系数为 0.454。工程静态投资 159214.92 万元。 

地理位置图见图 1.1-3，总平面布置见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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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项目地理位置图 

 

图 1.1-4 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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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平面布置 

平面布置方案中根据场址范围走向、以及场内岛屿、暗礁进行布置，并充分考虑

长乐 A 区风电场对本项目的影响，保障尾流影响降到最低，以及场址走向及周边因素、

工程施工船舶进场、抛锚、掉头等对场地的要求，场址选择 3.5D×10D 布满风机是更

为合理的布置方案。 

2、海底电缆 

本项目集电线路拟采用 4 回 35kV 海缆送至 A 区的 220kV 海上升压站的 35kV

开关柜，并利用 A 区的 2 回 220kV 海缆送出至陆上集控中心后，并入省电网。 

根据施工方案，原报批方案共 11 段 35kV 海缆，本项目变更后风机位置、桩基形

式和海缆段数均未变化，除 4 段 35kV 海缆无变化外，延长 4 段，调整 3 段（新增 3

段，删除 3 段）。长度由原来的 12.4km 变更为 21.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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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1、项目用海情况回顾 

（1）2020 年 4 月，本项目原方案规划装机容量 100MW。工程内容包括单机容量

10MW 的风力发电机组 10 台、风电场内连接风机及风机与海上升压站之间的 4 回

35kV(17.9km)海底电缆，风机基础型式采用四桩导管架基础。2020 年 12 月，项目海

域使用论证报告通过了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组织的专家评审会，

2021 年 1 月，获得了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平潭外海海

上风电场一期项目用海的预审意见》（岚资环函﹝2021﹞64 号）（附件 2）。 

（2）2021 年 12 月，《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审查，

审查过程中，与会专家结合项目与北侧 A 区海上风电场位置关系、拟采用风力发电机

组技术成熟度、场内风机相互尾流影响、度电投资等多方面因素，对方案中风机选型

和机位位置进行调整。风机总台数由 10 台调整为 11 台，机型选型和机位位置发生调

整，10 台 10MW 风机变更为 5 台 8MW 风机和 6 台 10MW 风机，总装机容量不变。

风机基础调整为导管架-吸力筒结构基础。项目用海方案调整论证报告于 2022 年 3 月

通过专家评审，同月获得了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平潭

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用海的预审意见》（岚资环函﹝2022﹞99 号）。 

（3）2023 年 1 月，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核准事

项变更做出批复，将项目建设规模由 100MW变更为 111兆瓦，风机桩型为 4台 8MW、

5 台 10MW、1 台 13MW 和 1 台 16MW 海上风电机组，风机位置、基础形式均未发

生变化。2023 年 3 月，本项目取得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

用海的批复》（闽政海域﹝2023﹞4 号）。 

（4）本项目于 2023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9 月建成投产发电。项目在建设施

工过程中，根据海缆连接回路容量和海缆延长至长乐 A 区海上升压站施工方案，对

35kV 海缆路由实际敷设路径进行调整。 

 

 



 

7 

2、项目用海情况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地用海分

类为“工矿通信用海”（一级类）中的“可再生能源用海”（二级类），用海方式为透水

构筑物用海（风电机组基础）、海底电缆管道用海（35 kV 海底电缆）。 

本项目申请用海总面积 60.6555hm2，其中透水构筑物用海面积为 19.4282hm2（风

机基础用海面积），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41.2273hm2（35kV 海缆用海面积）。 

由于本项目此前已取得海域使用权，根据变更前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本项目申

请用海期限为用海批准之日起至 2051 年 4 月 6 日。 

本项目距离岸线较远，不占用自然岸线，不影响海岸的生态系统。 

 
图 2.2-1申请用海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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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申请用海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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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用海必要性 

2021 年 10 月，三峡集团、金风科技成功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批海上风电大风

机及友好送出“揭榜挂帅”科研项目，并签订军令状，国家首批“揭榜挂帅”项目落

地福建。2022 年 2 月，亚太地区单机容量最大的东方电气 13MW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在福州江阴海上风电产业园下线；2022 年 11 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 16MW“率先

号”风力发电机组在福州江阴海上风电产业园下线；两台超大容量机组迫切需要在海

上风电场开展测试工作，既是满足完成国家发展改革委“揭榜挂帅”科研项目第一阶

段任务的必然需求，也是巩固壮大福建省海上风电产业链、助推大容量机组批量化生

产、加快福建海上风电装备“走出去”、为“海上福建”建设提供新动能的必要途径。 

经反复选址论证，福建省至今未能找到具备吊装测试的陆上机位，且平潭外海项

目即将开工建设，是 2023 年省内唯一具备应用该大容量机组的项目，因此福建省发

改委支持将“揭榜挂帅”科研项目测试样机调整至平潭外海项目吊装测试，并支持将

该项目容量由 100MW 调增为 111MW，以满足海上风电机组测试应用需求。三峡集

团将与金风科技、东方电气通力合作，加快推进超大容量样机测试工作，确保如期完

成国家和福建省赋予的光荣使命。 

同时依据《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审查意见和《平潭外

海海上风电场项目初步设计报告》，从本项目与北侧长乐 A 区海上风电场位置关系、

拟采用风力发电机组技术成熟度、场内风机相互尾流影响、度电投资等多方面因素，

在保持风机位置和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对风机机型及海缆布设进行了调整，据此对项

目用海方案进一步优化，因此项目用海调整是必要的。 

因此，综上分析本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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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1）资源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不占用海岛，风机机组距离海岸线和海岛较远，海缆位于泥面以下，对水

动力条件和冲淤环境无影响，因此不会影响大陆和海岛岸线的形态及其稳定性。 

本项目风电场施工作业期间，施工产生的噪声、悬浮泥沙会造成一定的渔业资

源损失。项目建设会对周边渔民的捕捞作业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2）生态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数模预测分析，由于工程海域旋转流特征明显，工程后流速增加不明显，

且流速增大的范围比流速减小的范围小很多，流速增大最大值约 0.03m/s，主要集中

在桩基根部；小潮段，流速减幅大于 0.03m/s 的范围，迎水面基本为桩前 0~20m 左

右，背水面范围则相对较大，但大部分出现在桩后 0~40m 附近。由于工程海域旋转

流特征明显，工程后流速增加不明显，且流速增大的范围比流速减小的范围小很

多，流速增大最大值约 0.02m/s，主要集中在桩基根部。总体上，工程建设前后涨、

落流场变化较小，流速变化主要集中在风电场风机桩基附近。 

由于工程海域旋转流特征明显，工程后流速增加不明显，冲刷幅度很小，一般小

于 0.03m。工程建设后 1~2 年内即可达到冲淤平衡。随着冲淤过程的深入和地形向适

应工程建设后动力环境方向的调整，冲淤强度将逐年减小。因此，工程建设前后床面

冲淤强度大值主要集中在桩基周围及相邻风机之间区域，其他地方的冲淤强度较小。 

根据悬浮物单点预测结果绘制的悬浮物影响包络线，由最大包络范围图可知，

电缆敷设悬浮物浓度增量大于 10mg/L 影响范围叠加约为 17.12km2，悬浮物浓度大于

20mg/L 影响范围叠加约为 11.23km2，悬浮物浓度增量大于 50mg/L 的影响范围为

8.10km2，悬浮物浓度增量大于 100mg/L 的影响范围为 3.11km2。由于工程涉及的大

部分区域水深较大，水体对悬浮物稀释性较强，悬浮物浓度增量基本在 100mg/L 以

内。对悬浮物扩散范围预测为保守考虑，根据施工规划，电缆敷设速度约 3m/min，

敷设完毕的电缆段区域，悬浮物浓度增量可较短时间内减低至 10mg/L 以内。因此，

电缆敷设实际影响是暂时的，随着工程结束，悬浮物对水环境的影响也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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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项目已施工建设完成。回顾施工期间，风力发电机组基础施工、机组安装

及海底电缆铺设会破坏项目区的海洋底栖生物和鱼类的生境，使施工区的底栖生物和

鱼类的种类和生物量减少，进而影响水鸟的觅食。但由于施工影响范围仅限于风机周

边，且距离岸边较远，施工活动对水域的扰动影响有限，仅局部影响周围水域内水生

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因此项目建设对鸟类产生影响有限。运营期间，结合鸟类飞行高

度以及昼夜活动特征，鸟类与风机发生撞击的概率较小，且对于本工程采用大功率风

机，其转速较慢，更有利于鸟类的趋避飞行。本次变更主要对装机容量和 35kV 海缆

路由进行小范围调整，调整的区域很小，且远离岸线，对鸟类资源产生的影响十分有

限。 

对于 35kV 的集群海底电缆，由于磁场在海域介质中的衰减特性，在离机群中心

距离 1m 外，磁感应强度已降在 10-6T 以下。风机基群所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效应不

明显。根据模拟实验，对该海域中典型的海洋鱼类和底栖生物（大黄鱼、真鲷、舌鳎、

口虾蛄、对虾、梭子蟹、文蛤、蛏、菲律宾蛤仔等）基本上没有影响。本次变更主要

为 35kV 海缆路由进行小范围调整，虽然增加了 35kV 海缆长度，但变化很小，不会

对电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工程调整的环境影响主要为风机装机容量变化和 35kV 电缆的位置、长度的变化，

海域占用面积有所增大，其它影响与原报告书预测结果基本一致。工程调整前后主要

环境影响比较分析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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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工程调整前后主要环境影响比较分析表 

影响因

素 
原方案环境影响程度 方案调整后环境影响程度 影响变化情况 

水文动

力环境 

工程建设前后流场的改变主要集中在桩基

的周围，且背水面的流速变化范围大于迎

水面的流速变化范围，工程后流速增加不

明显，且流速增大的范围比流速减小的范

围小很多。 

工程建设前后流场的改变主要集中在

桩基的周围，且背水面的流速变化范围

大于迎水面的流速变化范围，工程后流

速增加不明显，且流速增大的范围比流

速减小的范围小很多。 

风机位置调整

处局部流场有

所变化，对流

场整体影响基

本不变。 

冲淤环

境 

工程建设后，工程海域冲淤强度在 -

0.02~0.31m 之间。由于桩基的阻水作用，

导致桩基周围 300m 范围内的淤积强度普

遍在 0.03m 之上，淤积强度超过 0.10m 的

范围主要集中在桩基根部；桩基的周围

300m 范围以外的淤积强度普遍在 0.03m

以下。 

工程建设后，工程海域冲淤强度在 -

0.02~0.31m之间。由于桩基的阻水作用，

导致桩基周围 300m 范围内的淤积强度

普遍在0.03m之上，淤积强度超过0.10m

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桩基根部；桩基的周

围 300m 范围以外的淤积强度普遍在

0.03m 以下。 

局部冲刷和区

域冲刷影响基

本不变。 

海水水

质 

电缆敷设悬浮物浓度增量大于 10mg/L 影

响范围叠加约为 14.70km2，悬浮物浓度大

于 20mg/L 影响范围叠加约为 7.84km2，悬

浮物浓度增量大于 50mg/L 的影响范围为

0.01km2。 

电缆敷设悬浮物浓度增量大于 10mg/L

影响范围叠加约为 17.12km2，悬浮物浓

度大于 20mg/L 影响范围叠加约为

10.4km2，悬浮物浓度增量大于 50mg/L

的影响范围为 8.1km2。 

悬浮物叠加后

影响范围增大

2.42km2 

沉积物

环境 
施工悬浮泥沙再沉降 施工悬浮泥沙再沉降 无变化 

海洋生

态 

本工程悬浮泥沙扩散共造成浮游植物总损

失量为 1.7×1013 个，浮游动物总损失量为

1.9×1010 个，游泳生物损失量为 0.431t，鱼

卵损失量为 3×107 粒，仔稚鱼损失量为

0.8×107 尾。 

本工程悬浮泥沙扩散共造成浮浮游植

物总损失量为 4.67×1012 个，浮游动物总

损失量为 1.27×1012 个，游泳生物损失量

为 63.86t，鱼卵损失量为 3.86×108 粒，

仔稚鱼损失量为 4.39×107 尾。 

海洋生态损失

均有所变化 

噪声环

境 
运营期风机噪声影响 运营期风机噪声影响 无变化 

电磁环

境 
场内海缆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场内海缆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无变化 

鸟类 对鸟类栖息、觅食、迁徙等无影响 对鸟类栖息、觅食、迁徙等无影响 无变化 

用海风

险 

通航环境风险、船舶事故溢油风险、自然

灾害风险等 

通航环境风险、船舶事故溢油风险、自

然灾害风险等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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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1、《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202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批复了《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国

函〔2023〕131 号）。根据《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到 2035 年，福

建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341.00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215.00 万

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4.34 万平方千米，其中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1.18 万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3 倍以

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不少于 40%；用水总量不超过国家下达

指标，其中 2025 年不超过 189.9 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洪

涝等风险控制线，落实战略性矿产资源、历史文化保护等安全保障空间，全面锚固高

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强化陆海统筹，提升沿海城市海洋功能，拓展公共亲海空间，

优化海洋开发保护格局，统筹近远海域空间保护利用。 

在优化海洋空间格局方面做出了具体措施。 

海洋生态空间是以保护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且限制开发建设的

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包括主要河口、水质种质资源区实验区、重要贝类繁育区和近海

渔业资源区等空间。至 2035 年，全省海洋生态空间 1.77 万平方千米。其中，将海洋

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 1.18 万平方千米区域

划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重点保护厦门湾、泉州湾以及闽江口红树林集中分布区、东

山湾珊瑚礁海洋保护物种集中分布区、厦门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海洋保护物种集中分

布区、长乐海蚌海洋保护物种集中分布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等。  

海洋开发利用空间为允许集中开展开发利用活动的海域，以及允许适度开展开发

利用活动的无居民海岛，包括渔业用海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工矿通信用海区、游憩

用海区、特殊用海区以及海洋预留区。至 2035 年，全省海洋开发利用空间 1.92 万平

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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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内，项目周边的生态红线区有“闽江口重要渔业

资源产卵场生态保护红线区”、“东沙-东引岛周边海域重要渔业资源产卵场 B”、

“长乐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实验区”。 

2、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 年）》，海洋生态保护区

共 1159.72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澳、海坛湾、坛南湾、山岐澳以及大练岛、塘

屿列岛、牛山岛周边等海域。 

生态保护区实行分类管控，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区域，

按照相应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以严格保护、禁止开发区域进行管理，实行最严格的

准入机制，严禁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

用或改变原国土用途，严禁围填海行为。区内原有村庄、工矿等用途，应严格控制

建设行为的扩展并根据实际发展需要逐步引导退出。 

对于未划入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其他生态区域，采用“名录

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式管理，以保护为主，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

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据规划与相关管理程序，允许适

度开发利用。 

海洋发展区共计 1399.64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东庠、坛南湾、草屿等周边以及

航道所利用的海域。海域采用“分区管理+用海准入”进行管理；无居民海岛采用“名

录+详细规划+规划许可”进行管理。区内禁止开展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生物繁

殖生长有较大影响的开发活动，禁止以建设实体坝方式连接岛礁。该分区内不适合

进行高强度开发，应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敏感、自净能力弱的海域实施围填海行

为，严禁国家产业政策淘汰类、限制类项目在海上布局。 

本项目位于海洋发展区内，项目为新能源项目，仅施工期间产生的悬浮泥沙会对

海水水质产生短暂影响，随着施工结束，项目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随之消失；项目运

营期对海洋生态环境无不利影响。根据规划第 99 条“加强现代能源体系保障”中“积

极开发可再生能源，推进新能源电网”规定：“积极开发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推动新能源智能电网建设。充分利用平潭风力资源优势，适度发展海上风

电。”本项目建设海上风电场，符合“适度发展海上风电”的要求。项目建设符合《平

潭综合实验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3、符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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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本项目位于平潭东部海域“海洋开发利用空间”，

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国空间总体规划，项目位于“海洋发展区”；根据福州市国土

空间规划，项目部分 35kV 海缆位于“工矿通信用海区”。 

本项目建设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属于可再生能源利用工程，兼容功能区

的空间用途准入要求；项目用海方式包括透水构筑物和海底电缆管道，不会改变海

域自然属性，符合功能区的用海方式控制要求；项目建设除了悬浮泥沙扩散的暂时

性影响，不会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且风机基础具有人工鱼礁作用，有利于渔业资

源增殖繁育，符合功能区的保护要求。 

本项目变更后用海符合“海洋发展区”的管控要求。因此，项目变更后用海可以

满足所在功能区的空间用途准入、用海方式、保护要求等管控要求，对周边其他海洋

功能区的影响很小，符合省级、市级国土空间规划。



 

16 

六、项目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及利益相

关者协调分析 

根据本项目用海变更对周边海域开发利用活动的影响分析，本项目用海变更区

域涉及海域开发活动为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A区项目，相互影响很小，利益相关问题

可在单位内部协调解决，项目用海变更不会产生新的利益冲突，故本报告界定不存

在利益相关者。 

本项目用海调整是原设计风电场装机容量 100MW 调整为 111MW，并局部优化

场内 35kV 海缆布置（延长至长乐 A 区项目海上升压站），用海调整前后对周边养

殖区、保护区均无影响，对周边渔业活动、海底电缆工程、海上风电场工程、通航

环境的影响原报告书一致，无新增不利影响。 

因此，项目用海调整前后开发协调无变化。本项目利益相关者均具有妥善解决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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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选址合理性：风电场区具有较丰富的风能资源，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电网接入

条件好；风机场址的选择避开了航道、航线区，工程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件适宜风

电场建设；场区水深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周边的港口码头等满足施工要求；项目建

设对周边海域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较小；对周边其它海洋开发活动的影响在可控范围，

项目选址合理。 

平面布置合理性：2021 年 10 月，三峡集团、金风科技成功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首批海上风电大风机及友好送出“揭榜挂帅”科研项目，并签订军令状，国家首批“揭

榜挂帅”项目落地福建。2022 年 2 月，亚太地区单机容量最大的东方电气 13MW 海

上风力发电机组在福州江阴海上风电产业园下线；2022 年 11 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

16MW“率先号”风力发电机组在福州江阴海上风电产业园下线；两台超大容量机组

迫切需要在海上风电场开展测试工作，既是满足完成国家发展改革委“揭榜挂帅”科

研项目第一阶段任务的必然需求，也是巩固壮大福建省海上风电产业链、助推大容量

机组批量化生产、加快福建海上风电装备“走出去”、为“海上福建”建设提供新动

能的必要途径。 

平潭外海项目即将开工建设，是 2023 年省内唯一具备应用该大容量机组的项

目，因此福建省发改委支持将“揭榜挂帅”科研项目测试样机调整至平潭外海项目

吊装测试，并支持将该项目容量由 100MW 调增为 111MW，以满足海上风电机组测

试应用需求。 

用海方式合理性：风机基础结构采用透水构筑物的用海方式，对海域自然属性影

响较小；海底电缆埋设于海底，没有改变该海域的自然属性，也没有对周边海域生态

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项目用海方式合理。 

用海面积合理性：本项目方案调整后，项目总用海面积有所增加（表 7.2-1），由

41.7271 hm2 增大至 60.6555 hm2，增加 18.9284 hm2，海底电缆用海面积有所增加。本

项目用海面积的量算严格按照《海籍调查规范》和《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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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新能﹝2016﹞394 号）的有关规定，用海范围界定方法合理，面积量算准确。因此，

本工程调整方案用海面积的确定和量算是合理的。 

用海期限合理性： 

本工程用海属于工业用海中的电力工业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六）的规定，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最高期限五十

年。由于本项目此前已取得海域使用权，根据变更前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本项目

申请用海期限为用海批准之日起至 2051 年 4 月 6 日。因此，本项目用海期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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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福建沿海受季风气候影响，风资源总体上丰富，其中闽江口以南至厦门湾部

分位于台湾海峡中部，受台湾海峡“狭管效应”的影响，其年平均风速大，风向稳

定，是全国风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厦门以南地区与闽江口以北地区近海风资

源也较为丰富。福建省近海区域靠近电网负荷中心，接入线路短，施工交通条件

较好，具有较好的海上风电场建设条件，适合大规模开发海上风电。本项目的建

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风电政策规划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福建省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调整能源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

是必要的。 

项目用海所在海域自然条件适宜，区位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条件优良，项目

用海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较适宜；选址合理，用海方式、用海面积等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用海规模合理；方案调整前后本项目用海均符合《福建省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 年）》。项目用海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规划，与《可

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福建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福

建省湿地保护条例》等规划相衔接；项目风机采用透水结构形式，海底电缆埋设

于海底，项目用海对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等影响较小。 

项目建设单位通过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切实落实生态保护对策措

施，利益相关者妥善解决的前提下，从海域使用管理角度出发，本项目变更用

海可行。 

 


